
中小企通常關注的問題 
 
1. 訂立公平競爭法，對中小企有甚麽好處？ 
 
公平競爭法對大小企業都有好處。它特別能保障中小企，因為它能令大企業難以

濫用其市場力量或者採用其他種種反競爭的手段。具體來說，競爭法會令大企業

難以設置市場進入屏障，使中小企可更自由地進入市場營商。而且，一個更佳的

競爭環境，也會令生產要素的價格下降，從而惠及中小企。 
 
2. 訂立競爭法，會否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的經營模式及手法作出無謂限制，

從而影響它們的靈活性？ 
 
競爭法的目的是維持自由競爭，而不是要限制企業的經營模式及手法，更不會影

響中小企的靈活性。 
 
就算有了競爭法，企業仍然可以各出其謀，以價格、品質及服務和貨物種類進行

競爭。它對中小企的限制更少。由於中小企一般都缺乏市場力量，它們的正常商

業行為如資料交換等，都不大可能有着防止、限制或扭曲市場的效果。 
 
3. 在我們的行業裏反競爭行為並不普遍。政府為何要訂立跨行業的競爭法，而

不是只規管反競爭情況嚴重的行業？ 
 
我們在討論文件中也有指出，由於各行各業都有機會出現反競爭行為，並無充分

理據支持只規管某些行業或界別。儘管社會可能普遍認為，某些行業會特別容易

出現反競爭行為，但近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競諮會）處理投訴個案的資料顯

示，反競爭行為似乎在多個行業都有出現。再者，競諮會政策綱領陳述的現行競

爭政策，其實亦適用於不同行業，而不會對個別行業有所歧視。 
 
另外，若政府把對競爭的規管局限於某些行業，由於往往不容易準確界定不同行

業的範疇，以此為基礎的規管機制亦因而難以確立。 
 
最後，針對特定行業的法例難以對付某些跨行業的反競爭行為，例如跨行業的「綑

綁式」服務。 
 
4. 中小企會否誤墮法網，在不自知的情況下違反競爭法？ 
 
我們相信中小企誤墮法網的機會不大。由於中小企個別來說並不擁有市場力量，

它們的行為不大可能會導致明顯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的效果。外地的競爭規管



機關一般不會把規管中小企營商手法視作重點工作。舉個例子，美國的聯邦貿易

委員會與司法部共同發布的「競爭者之間協同行為的反壟斷指南」訂明，除特殊

情況外，若果競爭者之間存在協同行為，只要參與者及有關協同行為在相關市場

所佔的份額合計不多於 20%，當局便不會提出質疑。 
 
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競爭規管機構或可提供某些合適的顧問服務，以協助中小

企面對在遵循法例要求時可能遇到的挑戰。 
 
5. 既然中小企沒有市場力量，而它們的行為又不大可能會導致明顯防止、限制

或扭曲競爭的效果，政府為何不索性把中小企行為豁除於競爭法之外？ 
 
在處理豁除和豁免時，我們需要考慮許多因素。太多豁除和豁免可能會削弱法例

的效力。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們的確可基於公眾利益而容許豁免。 
 
政府在決定如何給予中小企豁除或豁免時，會仔細研究香港的實際情況，並小心

聆聽社會各界的意見。 
 
6. 一些中小企擔心，在引入競爭法後，大企業可能會對它們作出無理投訴，甚

致提出訴訟，以騷擾它們的正常運作。政府有何方法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根據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只有競爭規管機構才有正式調查

權力。性質輕微、瑣屑無聊或是出於惡意的投訴，在處理過程的初期已會被規管

當局濾除。 
 
外國的經驗一般顯示，與競爭法有關的私人訴訟不多。確證某一行為已違反競爭

法是這類訴訟的一個重要依據。如果有關當局並未裁定某一行為已經違反競爭

法，個別人士在要求法庭判定某一行為違法時，往往難以充分履行相關的舉證責

任。 
 
諮詢文件也提到，為釋除中小企的疑慮，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是對私人提出訴訟

的權利加以限制，規定各方只有在競争規管當局已經裁定有關行為違反了競爭法

後，方可提出私人訴訟。而如有上訴的話，則須待上訴期屆滿後，或者上訴的結

果已確認競爭規管當局早前的裁決後，各方才可以提出私人民事訴訟。 
 
7. 如中小企被人無理投訴時，會否需要付出巨額的律師費和訴訟費，來證明自

己清白？ 
 
企業在被投訴後所面對的程序，不一定如人們想像中的一般法律程序一樣。首



先，規管當局在最初的處理階段，已會濾除一些性質輕微、瑣屑無聊或是出於惡

意的投訢。 
 
如規管當局認為需要跟進，也先會進行非正式查詢，在這前期階段，被投訴的公

司在回應有關查詢時，一般無需尋求法律意見（該公司當然亦可尋求法律意見）。

如發覺投訴是無理的話，規管當局便會馬上停止調查。 
 
即使規管機構相信反競爭行為確實存在，也不一定要告上法庭或令各方付出高昂

的法律費用。如果事件對經濟影響不是很大，除了展開並完成整套司法程序外，

規管機構也可與被投訴的公司達成適當和解。而和解的方案可以包括受查一方承

諾停止相關行為或作出付款，又或是兩者並行。 
 
8. 為了爭取大量購買的折扣(volume discount)，中小企有時會進行集體採購，

這樣做會否觸犯競爭法？ 
 
一般來說，中小企集體採購都不大可能有明顯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的效果。海

外的競爭規管當局一般都認同，集體採購活動往往可帶來經濟效益，如令參與者

能集中訂貨，以及更有效地共用倉儲和分銷效能等，雖然它們也可能存在着反競

爭的元素。故此，在許多情況下，海外規管當局都會有適當安排或豁免，來處理

此等事宜。 
 
海外規管機構在處理此類個案時，會考慮的因素包括﹕該恊議是否容許各參與者

繼續與其他參與者競爭﹔各參與者在該聯盟的財務利益﹔該聯盟能否作出獨立

決定（即不受其成員影響）﹔該聯盟會否令其成員得知其他成員商業運作的敏感

資料等等。 
 
9. 如幾家中小企聯合訂價，會否觸犯競爭法？ 
 
在判定一種行為是否反競爭時，要考慮該行為有沒有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在

海外司法區，合謀訂價一般都被認為會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但在某些地區，

商會提出建議價格可能會被允許，特別是當這些建議價格能帶來淨社會利益（如

增加資訊流通和營運效率）的時候。 
 
當中小企聯合訂價不會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時，亦意味着該協議根本無法執

行，又或該協議根本不能防止其他沒有訂定協議的企業降價競爭。 
 
10. 中小企被大企業以反競爭手段欺壓時，聯同一起以聯合定價或分配市場等方

法和大企業抗衡，會否觸犯競爭法？ 



 
如中小企被大企業以反競爭手段欺壓，應向競爭規管當局投訴，而不應以反競爭

行為與大企業抗爭。 
 
11. 若果中小企被裁定違反競爭法，有關商人和職員會否需要坐牢？ 
 
根據檢討委員會的建議，違反競爭法只會帶來民事後果，其中可能包括罰款或禁

止犯事的個人在一定期間內不能擔任公司董事。因此，在目前的構思下違反競爭

法並不會被判監禁。 
 
香港的商人一般都是奉公守法，因此我們相信民事罰則應該已具有足够的阻嚇作

用。 
 
12. 競爭法是否「冇牙老虎」？在引入競爭法後，一些被一家或數家大企業壟斷

的行業會否有更多競爭者加入經營？ 
 
競爭法並不是萬應靈丹，它不能解決所有與競爭有關的問題，但法例也非「冇牙

老虎」。透過引入競爭法，規管機構可被賦予適當權力，對涉嫌反競爭行為作出

調查，及對被證實違法的企業和個人作出懲處。競爭法也能對何為可接受的營商

手法提供指引。 

 
很多市民非常關心一些行業被三數家大企業支配的問題。檢討委員會認為，立法

的目的是要透過遏止反競爭行為，提高經濟效益，而不是要人為地刺激或引進競

爭。一些企業能够做大做強，可能是因為它們經營有道，所以檢討委員會並不建

議政府規管市場結構。政府也不是要以競爭法來幫助中小企抗衡大企業。因此，

引入競爭法不一定能令更多公司進入一些被三數大企業支配的行業。但是，在訂

立競爭法後，如果大企業濫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扭曲市場競爭，規管當局則可依

法進行調查。如證實確有其事，規管機構自然可採取適當行動。 
 
另外，也有市民對一些公共事業（如電力、公共巴士）的競爭情況表示關注。由

於香港市場細小，一些具規模效益的行業可能只能容許一個或數個經營者有效經

營。從生產效率來看，這些「自然壟斷」情況可能已是最有效益的安排。誠然，

如果完全沒有規管的話，這些「自然壟斷」者很有可能把價格定得過高（即高於

邊際成本），產量定得過低，從而損害消費者及整體經濟利益。對於這些行業，

就算在引入了跨行業的競爭法後，仍需依賴針對該行業的管制計劃（scheme of 
control），對經營者的利潤、經營規模或其他表現指標作出規管。 
 


